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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做好城乡社会救助工作的通知 

吉政办发〔2009〕8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
构: 

  为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加快推进我省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着力保障和
改善城乡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经省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做好城乡社会救助工

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做好城乡困难群众社会救助工作的政治责任感
和紧迫感 

  做好社会救助工作,保障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落实“以民为本、为民解困”宗旨的具体体现。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城乡社会救助工作,将城乡低保和医疗救助工作作为“围绕改善民生,集中力量

办八件实事”之中的两件实事部署落实,使我省社会救助工作得到快速发展,对

保障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医疗权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的形势下,

各级政府更要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重要

性。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把城乡社会救助工作作为保民生、保稳定的

重要任务纳入重要日程,纳入到政府绩效考核目标体系,切实加强领导,明确目标,

落实责任,主要领导要密切关注、亲自过问,分管领导要亲自抓,定期研究和解决

城乡社会救助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切实把社会救助工作作为一项民心工

程抓紧、抓细、抓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二、进一步健全制度,加强社会救助资金管理 

  社会救助资金是困难群众的“救命钱”,是“高压线”,各级政府一定要高

度重视,切实管好、用好社会救助资金。一是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及时足额落实

各项配套资金。二是要建立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规范资金管理。省将要出台《城

乡困难群众社会救助资金管理使用办法》,各地也要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社

会救助资金要实行专户储存、专项管理、专款专用,对各类社会救助资金的拨

付、使用要及时汇总与统计上报。三是要进一步规范资金社会化发放。城乡低

保资金必须实行社会化发放,不得发放实物,其他救助资金要逐步实行社会化发



放。四是要加大监管力度。民政、财政、审计等部门要定期对社会救助资金进

行审计和检查,进一步加强社会救助资金的监督和管理,绝不允许出现挤占、椰

用、贪污等违法违纪行为,保证社会救助资金的安全运行。 

  三、进一步加强规范管理,全面实施“阳光救助” 

  各地要进一步提高社会救助工作的规范化管理水平,严格经办程序,全面实

施“阳光救助”。一是规范审核工作程序,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坚持民主

评议、审批评议、集体审核审批制度,严格执行“两次张榜公示”的规定,利用

村(居)社区公开栏和群众集居地等地方公示救助信息,广泛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
督。二是切实落实分类施保措施,要按照“以收入定低保对象、按支出搞分类救

助”的办法,对低保家庭中的重病重残人员、高龄老人和儿童以及缺乏劳动力的

家庭、零就业家庭、单亲家庭等,提高补助水平,重点予以关照。三是要实行责

任追究和举报核实制度。各级审核审批机关要进一步明确申请受理、收入核

定、审核审批的职责,县(市、区)审批机关入户率要达到 50%,街道(乡镇)入户

率要达到 100%,并实行谁入户谁签字,谁主办谁负责。同时,县(市、区)要建立

举报核实制度,做到举报一起,查实一起;查实一起,处理一起。 

  四、进一步加强能力建设,提升社会救助管理水平 

  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基层社会救助能力建设,完善救助工作的

基层组织服务网络,保证必要的人员和工作经费。一是要建立醚全社会救助工作

机构。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县(市、区)和街道(乡镇)都要设立专门的机构,

负责城乡困难群众社会救助工作。二是要配齐配强工作人员。各地要根据工作

需要,按照服务对象数量核定人员,所需人员可以采取一些县(市)“抽人带编”

的方式进行解决。三是要根据社会救助工作任务的需要安排专项工作经费,并争

取纳入当地财政预算。同时,要积极推进基层社会救助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切实

帮助基层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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